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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得税的日常核算 
所得税的日常核算主要是指1至11月企业所得税预缴的核算。一般情况下，企业所得税日常核算是根据
“利润表”中的利润总额乘以适用所得税税率计算缴纳的。但是，企业年初有以前年度待弥补亏损，
或本期取得不征税收入及免税收入时，则要在将利润总额扣除以前年度待弥补亏损、不征税收入及免
税收入的基础上，计算缴纳所得税。 
【例1】甲公司2009年年初，“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账户借方余额（上年亏损）为100 000元，
企业按季预交所得税，适用所得税税率为25%。当年第一季度实现利润总额1 000 000元，其中，国债
利息收入50 000元。另外，企业本期止累计发生业务招待费100 000元，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50 000
元。假设无其他纳税调整事项。 
应缴所得税=（1 000 000-100 000-50 000）×25% 
      =212 500（元） 
会计分录如下： 
借：所得税费用              212 500 
     贷：应缴税费——应缴所得税   212 500 
经计算，如果企业当年多交所得税，实际工作中税务机关一般不进行税金退库，而是将多交的所得税
在下年度应缴纳的所得税抵减。 
【例2】甲公司2009年年初，“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账户借方余额（上年亏损）为100 000元，
企业按季预交所得税，适用所得税税率为25%。当年第二季度累计实现利润总额800 000元，其中，国
债利息收入50 000元。另外，企业本期止累计发生业务招待费100 000元，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50 0
00元。第一季度累计已交所得税212 500元。假设无其他纳税调整事项。 
累计应缴所得税=（800 000-100 000-50 000）×25% 
        =162 500（元） 
累计已交所得税=212 500（元） 
应补缴所得税=162 500-212 500=-50 000（元） 
暂不做账务处理，也不用缴纳所得税。 
二、所得税汇算清缴的核算 
所得税汇算清缴分为小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和大中型企业（即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企业）所得税汇算清
缴两部分。 
小企业执行小企业会计制度，按应付税款法核算所得税。按照查账征收所得税方法的小企业一般根据
利润总额纳税调整后，计算出应纳税所得额，乘以适用所得税税率计算出应缴所得税，扣除累计已缴
纳所得税，算出应补缴所得税。按照应补缴所得税税额，借记“所得税”账户，贷记“应交税金——
应交所得税”账户；上缴时，借记“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账户，贷记“银行存款”账户。 
【例3】2009年年末，经计算，乙公司利润总额为120 000元，适用所得税税率为25%。本年累计已纳所
得税20 000元。企业本年计提存货跌价准备20 000元。假设无其他纳税调整事项。所得税核算如下： 
应纳税所得额=120 000-20 000=100 000（元） 
应交所得税=100 000×25%=25 000（元） 
应补缴所得税=25 000-20 000=5 000（元） 
借：所得税               5 000 
     贷：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5 000 
上缴时： 
借：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5 000 
     贷：银行存款         5 000 
新会计准则下，企业一律按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进行所得税的核算。为了防止暂时性差异数额计算存在
反复，基于简化核算程序的目的，企业一般在年终所得税汇算清缴时计算暂时性差异对所得税的影
响，即计算递延所得税费用，连同所得税费用一并计入当期损益。 
【例4】甲公司2009年年初，“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账户借方余额（上年亏损）为100 000元，
企业按季预交所得税，适用所得税税率为25%。全年累计实现利润总额2 000 000元，其中，国债利息
收入50 000元。经查，年末企业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为28 800 000元，计税基础为28 900 000元；交易
性金融资产计税基础为400 000元，公允价值为600 000元。假设甲公司本年度累计已交所得税250 000
元。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均无期初余额，无其他纳税调整事项。 
累计应缴所得税=（2 000 000-100 000-50 000+100 000-200 000）×25%=437 500（元） 
累计已交所得税=250 000（元） 
应补缴所得税=437 500-250 000=187 500（元） 
递延所得税资产=（28 900 000-28 800 000）×25% 
        =25 000（元） 
递延所得税负债=（600 000-400 000）×25%=50 000（元） 
借：所得税费用               212 5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25 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187 5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50 000 
年末，如果计算发现企业当年多交所得税，企业多交的这部分所得税一般在下年预交所得税时抵减。
递减前，这部分多交的所得税应在“其他应收款”账户中核算。借记“其他应收款——多交所得税”
账户，贷记“所得税费用”账户。 
【例5】甲公司2009年年初，“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账户借方余额（上年亏损）为100 000元，
企业按季预交所得税，适用所得税税率为25%。全年累计实现利润总额1 000 000元，其中，国债利息
收入50 000元。经查，年末企业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为28 800 000元，计税基础为28 900 000元；交易
性金融资产计税基础为400 000元，公允价值为600 000元。假设甲公司本年度累计已交所得税250 000



元。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均无期初余额，无其他纳税调整事项。 
累计应缴所得税=（1 000 000-100 000-50 000+100 000-200 000）×25%=187 500（元） 
累计已交所得税=250 000（元） 
多交所得税=250 000-187 500=-62 500（元） 
递延所得税资产=（28 900 000-28 800 000）×25% 
        =25 000（元） 
递延所得税负债=（600 000-400 000）×25%=50 000（元） 
借：所得税费用              25 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25 000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50 000 
同时： 
借：其他应收款——多交所得税        62 500 
     贷：所得税费用             62 500 
下年抵减时： 
借：所得税费用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借：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贷：银行存款  
         其他应收款——多交所得税    
三、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所得税补交的核算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是指资产负债表日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之间发生的有利或不利事项。资产负
债表日后事项所得税补交的核算分为汇算清缴期内和汇算清缴结束后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所得税
补交的核算。 
（一）汇算清缴期内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所得税补交的核算 
汇算清缴期内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所得税补交的核算，是指汇算清缴期内发生的资产负债表日后
调整事项涉及所得税补交的会计处理。为便于说明问题，本文也包括非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中小企业
年度报告报出前发生的调整事项。 
如果企业财务报表尚未报出，且汇算清缴尚未结束，在这个期间如果发现上年度应记未记收入，或者
有应计未计、应提未提费用等涉及损益的事项，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
计变更和会计差错》进行会计处理。对于以上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产生的暂时性差异，会计上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进行处理。产生的永久性差异，按照“调表不调账”的原则只
在《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上作纳税调整，账务上不作调整。   
【例6】甲公司采用新会计准则，2008年会计报表经董事会批准已于3月10日对外报出，利润总额为500
万元，所得税率为25%。2009年2月10日，企业在填报2008年《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时发现：  

1.公司在2008年6月份接受货币捐赠20万元，企业全部计入“资本公积”账户的贷方。新准则规定，应
计入当期损益，在税法上应作为应纳税所得额。财税处理一致。   
2.企业在2008年9月份购入的交易性金融资产，2008年末忘记确认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10
万元。新准则要求将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税法不确认交易性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的公允价值
变动，而是在转让时再确认，从而形成暂时性差异。   
3.2008年有5万元行政罚款及滞纳金未入账，会计上应计入“营业外支出”科目，税法上则不允许在税
前扣除，形成永久性差异。有关会计处理如下： 
1.追溯调整错记的货币捐赠：   
借：资本公积                  200000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营业外收入 200000 
2.调整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100000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公允价值变动 100000  
由于交易性金融资产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10万元，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所得税费用 25000（100000×25%）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25000   
3.调整行政罚款：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营业外支出 50000 
     贷：其他应付款等             50000   
4.假设甲公司无其他纳税调整事项，则2008年汇算清缴时应纳企业所得税额＝（500＋20）×25%＝130
（万元），企业已预缴季度所得税100万元，则汇算清缴时，会计处理如下：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所得税费用 300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300000 
（二）汇算清缴结束后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所得税补交的核算。 
汇算清缴结束后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所得税补交的核算，是指汇算清缴后，财务会计报告尚未报
出前发生的上年度应计未计等会计调整事项。   
税法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业务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7〕191号）第五条规
定，纳税人在纳税年度内应计未计、应提未提扣除项目，不得转移以后年度补扣。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几个具体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6〕79号）规定的企业纳税年度内应计未
计扣除项目，包括各类应计未计费用、应提未提折旧等。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有关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
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九条则规定，税法上对于汇算清缴期后上年度的应计未计费用不允许在发现年度扣除，但税务机关
为了堵塞税款流失的漏洞，对于不列、少列等应计未计收入，造成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视为纳
税人逃避纳税义务，应在发现当期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并加收滞纳金，数额较大的还将追究刑事责
任。 
【例7】2009年6月20日，税务机关在对乙公司（一般纳税人）进行的汇算清缴检查中，发现2008年11
月份，该公司变卖一笔下脚料收入5.85万元未入账，但其成本已计入主营业务成本。企业所得税税率
适用25%。   
会计处理：补缴增值税：   
借：其他应收款或者银行存款           58500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8500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50000 
补缴所得税：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12500   
     贷：应交税费——企业所得税 12500（500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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